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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起 訴

【立法理由】

△查民訴律原案謂謹按由判決終結之民事訴訟，依訴之提起而開始，故訴訟提

起，為民事訴訟法上最重要之行為。（原立法理由）

第 244 條 導讀 

起訴，應由原告以訴狀提出於法院為之，並須向法院預納裁判費，是為起訴必須具

備之程式。

一、訴狀應記載之事項

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為訴之要素。起訴應以訴狀

表明左列各款事項，提出於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 244條第 1項）： 

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

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符合特定性。在自然人，應表明其姓名及住所或居

所；並宜記載其性別、出生年月日、職業、國民身分證號碼、電話號碼及其他足資辨別

之特徵。在法人、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應表明其名稱及公務所、事務所或營

業所。無論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如有法定代理人，應表明其

姓名及與當事人間之關係，並宜記載其性別、出生年月日、職業、國民身分證號碼、電

話號碼及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民事訴訟法第 116 條第 1 項第 1、2 款、第 2 項）。胎兒

為當事人者，須記載其為何人（母）之胎兒，並列其母為法定代理人。本於一定資格以

自己名義為他人任訴訟當事人者（指訴訟擔當之情形），並應表明其資格（最高法院 74

年台上字第 1359號判例）。檢察官為當事人者，僅須記載其職稱。 

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

訴訟標的，係客觀面之審判對象，其理論有爭議，實務傳統上採舊訴訟標的理論。

惟訴訟標的區別標準，新舊理論不同。新訴訟理論認為在給付訴訟，關於特定物之

交付請求及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請求，僅須表明請求交付之特定物或應為之行為；惟於

請求為金錢或代替物之一定數量之給付時，始以請求原因補足之。在確認訴訟，其訴訟

標的區別之標準，新舊理論大致相同。在形成訴訟，新訴訟標的理論以訴之聲明為訴訟

標的之區別標準，舊訴訟標的理論則以個別形成權為認定基準。（王甲乙、楊建華、鄭健

才，民事訴訟法新論，2010年，頁 288） 

此外，有學者認為原告起訴已為訴之聲明，而僅表明請求之原因事實，並未同時表

明其該當發生之實體法上權利（請求權基礎）時，亦可認為其已特定本案審判對象（訴

訟標的），非屬起訴為不合法（不合程式）。因法官本有適用法律之職權（依法官知法原

則），應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當事人（原告）有關實體法上權利定性之表明所拘束，

所以民事訴訟法既於簡易訴訟程序及小額訴訟程序，容許原告得僅以原因事實之表明來

特定訴訟標的（民事訴訟法第 428條、第 436條之 23），且於通常訴訟程序未明文要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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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應於起訴時自為上開權利定性以特定訴訟標的。（邱聯恭講述、許士宦整理，口述民事

訴訟法講義，2012年，頁 31-32） 

本書認為，民事訴訟法之訴訟標的理論，在一般財產權訴訟，宜往新訴訟標的理論

之二分肢說發展，因而對於訴訟標的之表明應係以「請求」，尤其係基於訴訟目的所為之

訴之聲明，配合事實主張，而為認定。尚不能以簡易及小額程序之特殊規定逆推在通常

程序之訴訟標的法理。何況在簡易及小額程序之規定，雖允許當事人僅表明原因事實，

其亦可解為係為緩解原告起訴上對（訴訟標的確定性原則）之記載嚴苛性，實亦不必然

得推致在簡易小額程序有採以「原因事實」充當訴訟標的之意義。雖特定法律關係非必

然為應記載事項，但不宜如上開學者所論得僅以原因事實取代之。亦即，在給付之訴，

雖可認為當事人表明訴之聲明及原因事實，已足認可其訴狀形式上合法。但在程序中，

仍應在闡明相關法律關係後要求當事人表示就該事實可給該當之法律上依據之主張，唯

如此，乃得以特定雙方攻防對象。而在確認之訴，亦應表明具體法律關係，例如親子關

係等，不能僅以原因事實充當訴訟標的。 

在此所謂訴訟標的之表明，雖無須拘泥於舊訴訟標的理論，而要求原告表明實體法

上何一具體規範（法條）。但對於訴訟標的之表明，仍應符合「確定性原則」，亦即須就

原告之請求以足以特定之方式表明之。且此一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乃對於其後審查原告

起訴是否具一貫性之基本要素。另在此所謂原因事實，乃指為該當原告請求權利主張之

原因事實，係實體層面關係，為特定訴訟標的之用者，例如原告訴訟標的表明係借款返

還之權利，原因事實則表明係 2011 年 3 月 1 日之某借款合意與交付之事實等。（姜世

明，民事訴訟法（上冊），2012年，頁 410）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1. 概論 

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1 項第 3 款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一般稱為訴之聲明，即原

告請求法院對於被告為某具體之判決內容，法院亦僅得在原告訴之聲明範圍內裁判之；

此項具體之判決內容，應由原告於起訴狀為具體明確之記載，不得抽象籠統，以定法院

審判之範圍。 

訴之聲明於原告勝訴判決時，即成為判決結論而於判決主文中為記載。在給付判決

即用以決定強制執行之方法、內容與範圍：若訴之聲明不具體或內容不適當，易造成判

決無法強制執行，導致程序之浪費。試依各訴訟類型分別說明訴狀內記載訴之聲明之方

法： 

 在給付之訴，應表明被告應為如何之給付。例如，原告聲明：「請求判決被告給付原

告新臺幣伍佰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標的物如係代替物，應表明其名稱、種類、品質及數量；如係特定物，應表

明其名稱、數量及特徵；標的物為土地或建築物者，尤須表明土地之地號、建築物

之門牌及其結構、位置、面積，並以附添圖說為宜（最高法院 70 年度台上字第 597

號判決參照）。 

 在確認之訴，應表明求為確認某法律關係或其基礎事實之全部或一部存在或不存

在。例如，原告聲明：「確認原告與被告間於某年某月某日訂立之某買賣契約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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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不存在」。 

 在形成之訴，應表明求為以判決形成某法律關係之發生、變更或消滅之意旨，例

如，原告聲明：「判決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 在債權人代位之訴，原告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請求被告給付者，須聲明被告應向

債務人為給付之旨，而由原告代位受領之表明，原告不得聲明被告對原告為給付

（最高法院 64年台上字第 2916號判例），例如表明「被告應給付某某（債務人）新

臺幣 500 萬元，由原告代為受領」。（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冊），2012 年，頁

411） 

 訴狀所應記載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請求金錢賠償損害之訴，原告得在其所主張

同一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範圍內，僅表明其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而於第一審言

詞辯論終結前補充其聲明；其未補充者，審判長應告以得為補充（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4 項）。蓋因請求金錢損害賠償之訴，涉及損害發生之原因、當事人雙方之

過失比例、損益相抵、計算方法、損害範圍及舉證困難之因素，原告起訴時，甚難

預估所得請求賠償損害之具體金額，甚至有賴專家鑑定及法院之裁量，始能確定其

實際損害之範圍。此種情形，如仍強令原告於起訴之初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時，

正確的表明所請求之金額，使其預納高額之裁判費，未免失之太苛；故許原告於起

訴時，在其所主張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之範圍內，僅先行表明其全部請求之最低

金額，並按此最低金額計算預納裁判費。在訴訟進行中，因法院調查證據之結果或

其他原因，發現其所受損害之金額較高，祇須在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得任意

補充其聲明。原告依此規定補充聲明後，即應按補充聲明後請求之金額補繳裁判

費。如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較高，而其聲明請求之金額較低，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疏未為補充之聲明，審判長應告以得為補充，以免其喪失重大利益。 

設原告依此規定表明最低額之請求時，如未依此規定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補

充之聲明，而就其餘得補充聲明之請求另行起訴，有認為法院應認其訴為不合法（不備

其他要件），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 249條第 1項第 6款）。 

應注意者，學者及立法者在此乃謂原告依本條第 4 項規定所表明之最低金額，係就

本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原因事實範圍內之全部請求所為，自不得於事後再主張其係一部請

求，而就其餘請求另行起訴。但此等見解是否妥適，值得懷疑。本書認為基於平等原則

及程序正義，法院若未闡明補充聲明，則不發生不得另訴之效果。若未表明最低額

之聲明，亦不適用之。此項非得作為否認一部請求合法性之根據，否則相較於借款返

還之訴，將違平等原則。其僅係將原告在金錢損害賠償之訴之類型，有表明最低額者，

認係全部請求而已。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5 項所定：「前項情形，依其最低金額適用訴

訟程序」。如原告起訴時聲明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為五十萬元，依法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

（民事訴訟法第 427 條第 1 項），法院並不因其依同條第 4 項為補充聲明，以裁定改用通

常訴訟程序，而無民事訴訟法第 435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設原告起訴時聲明全部請求

之最低金額在十萬元以下，依此規定為補充聲明，不得逾十萬元；如有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16 而為一部請求之情形，即應依該條之規定辦理。又原告於補充其聲明後，應按補

充後之聲明計算裁判費，並補繳其差額始合法。立法者增訂本條第 5 項之理由，係為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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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程序安定，避免原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因原告補充聲明而改行通常訴訟程序，

致使訴訟延滯，故規定，於原告補充聲明之情形，其訴訟程序仍依其最低金額所適用之

訴訟程序為審判。 

2. 訴之聲明之明確性原則 

 基本原則性 

所謂明確性原則（Bestimmtheitsgrundsatz）係指原告起訴狀之訴之聲明或法院裁判書

中之主文，應明確化，不可模糊不清或概括化。其在確認之訴及給付之訴固應將其主體

間之何等法律關係加以具體表明，而在給付之訴，乃特別著重於其「可執行性」。若存在

不明確之訴之聲明或判決主文，將造成該判決無法執行，此類訴之聲明或判決主文，自

有瑕疵。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840 號判決：「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定有明文。該款所稱之『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乃請求判決之結論，亦係請求法院應為如何判決之聲明，如當事人獲勝訴之判

決，該聲明即成為判決之主文，並為將來據以強制執行之依據及範圍。故原告提起給付

之訴，依上揭起訴必備程式之規定，所表明（給付內容及範圍）與法院所為之判決主

文，均必須明確一定、具體合法、適於強制執行。如其聲明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審判

長應行使闡明權，令其補充之，此為審判長因定訴訟關係之闡明權，同時為其義務。又

選定當事人雖係以被選定人之名義為形式上之當事人，但實際上選定人仍為其潛在性之

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二項之規定，其判決效力應及於選定人。是以被

選定人為多數有共同利益之選定人提起金錢給付之訴，倘選定人各有其獨立之實體法上

請求權，其原即應各別為請求給付者，為使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執行力之範圍明確，該

自仍應分別記載『給付某甲若干元、某乙若干元、某丙若干元、某丁若干元、某戊若干

元』，法院判決主文，亦當分別記載，俾為將來強制執行之依據。查被上訴人及其選定人

於第一、二審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所為之先、備

位聲明，均係表明上訴人返還被上訴人或其選定人全體總額之系爭款項本息，因本件訴

訟黃○長等人（選定人）本各有獨立之實體法上請求權，原即應請求上訴人對其每人為

各別給付，依上說明，其訴之聲明，自應分別記載上訴人給付黃○長等人各若干元，始

稱明確一定並適於強制執行。原審未依上揭意旨行使闡明權，在程序上已難謂合。」）。

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要求起訴狀應表明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據此，就其

請求內容之範圍及事項即應具備必要之明確性，就給付之訴而言，對於誰向誰請求何等

種類及額度之給付及自何時點給付，均應明確表明，若欠缺明確性，如未能補正，原告

之起訴即屬不合法。例如判決主文中表示：「被告應隨即給付積欠債務金額及利息」此一

聲明即不符合明確性原則；正確寫法應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元及自何時計

算至清償日止按何年利率之利息。」其在主文中乃不能僅寫明「原告之訴被准許」或

「原告之訴有理由」等，因其仍難以作執行之基礎。 

在不作為之訴中，對於侵害行為之特徵（性）應加以表明，但若在不妨害其禁止之

核心下，為一定程度之一般化訴之聲明或判決主文，仍被准許，例如「禁止被告於市場

上使用○○商標名稱」，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其已具明確性。但仍應注意對於被要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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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之內容仍應儘量具體表明之。若僅係對於法條要件引述作為訴之聲明，原則上不認

為已具明確性。若金額計算涉及資訊請求時，即可以階段訴訟起訴之。而若基於契約前

協議而請求締結主要契約（本約）時，對於主要契約之內容亦須加以表明。 

值得注意者係，對於相鄰關係間之侵害排除，此類不作為訴訟，是否須嚴格要求原

告表明如何之適當方式，抑或僅須表明排除結果即可？例如鄰居有噪音干擾時，是否可

僅表明「被告自何時點至何時點不可有超過如何分貝之聲響」即可？德國實務上對此乃

採此較寬鬆見解，而將採取如何手段以達到此一排除侵害結果，交由債務人自行決定。

其違反，則在執行中以不作為執行名義之強執方式處理。但若僅表明「被告越界之植物

應予排除」則被認為不夠明確。 

 例外 

訴之聲明之明確性原則，在我國實務上亦被充分重視，但於部分類型中可能對於原

告有不可期待或不可能於起訴時即加以確定內容之情形，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4

項亦有例外規定。另民事訴訟法第 245條與預備合併之聲明合法性承認，亦均屬例外。 

二、訴狀宜記載之事項 

訴狀內宜記載因定法院管轄及其適用程序所必要之事項（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2

項）。前者為據以定普通審判籍、特別審判籍或合意管轄之事項（民事訴訟法第 1 條至第

24條），後者為據以定適用通常、簡易、小額訴訟程序或人事訴訟程序之事項。 

民事訴訟法第 265 條所定準備言詞辯論之事項（即原告因準備言詞辯論之必要，應

以書狀記載其所用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亦宜於訴狀內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3

項），以免原告日後提出準備書狀之煩。 

惟上述訴狀宜記載之規定，並非起訴必備之程式，僅係訓示規定。原告遵守與否，

並不影響其起訴之效力。 

三、訴訟標的 

訴訟標的 

1. 意義 

訴訟標的係指訴訟之客體，亦即系爭訴訟之審判上客體面之對象、範圍，而有別於

主觀面之訴訟主體。 

訴訟標的在民事訴訟法上並未立法定義，惟在民事訴訟法之條文中，與訴訟標的概

念有關係者不少，例如民事訴訟法第 53 條、第 54 條、第 56 條、第 56 條之 1、第 80

條、第 206條、第 233條第 1項、第 244條第 1項第 2款、第 246條、第 248條、第 254

條、第 255條第 1項第 2款、第 5款、第 256條、第 259條、第 260條、第 376條之 1、

第 382 條、第 384 條、第 400 條（第 249 條第 1 項第 7 款）等。其用語有稱訴訟標的、

請求、訴訟標的之權利或義務或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等，不一而足。 

訴訟標的通常係指，原告在訴訟上之權利主張，其可能主張實體法上數個權利，亦

可能主張一個。訴訟上之請求或在訴訟上之權利主張，若配合訴之聲明一起觀察，便會

呈現對訴訟標的理解之多樣性。例如，在訴訟上為單一請求，其實體請求權可能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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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能係複數。此時究竟係單一訴訟標的，抑或係複數訴訟標的？此因涉及當事人攻

防對象之特定問題，在民事訴訟法學研究上，自屬重要。 

2. 功能 

訴訟標的之定義界定，對於以下問題有所影響：其一，是否同一事件、重複起訴？

其二，是否有訴之合併？其三，是否發生訴之變更或追加？其四，是否判決既判力客觀

範圍所及？ 

有學者進一步指出：訴訟標的在訴訟之前階段可當作行為規範發揮作用，其有重要

之行為規範之功能。至訴訟之後階段則應該重視評價規範之功能，以了解訴訟標的究竟

作何作用。在後訴訟乃應回顧前訴訟之程序過程，來評價在前訴訟之過程，何等請求權

作為攻擊防禦之目標已充分攻擊防禦過，以作為檢視認定訴訟標的之基準。亦即在訴訟

之前階段係為防止發生突襲性裁判，以發揮程序保障；至訴訟程序之後階段，甚至於後

訴訟，訴訟標的則係用以判斷是否有禁止再訴之問題。 

基本上，在處分權主義之理解下，原告起訴狀所表示之訴訟標的乃具有「限定法院

審判範圍」之功能。在訴訟程序進行中，訴訟標的係法院審理及當事人進行攻擊防禦之

目標，對於法院而言，不可超越訴訟標的而為裁判，否則即有訴外裁判之問題。法官之

闡明義務亦應自原告訴之聲明探尋原告起訴之目的，配合訴訟標的範圍，在不突襲當事

人下進行合於處分權主義之闡明。而在審理活動終結後，訴訟標的乃法院判決之對象，

法院判決主文即處理兩造當事人對「訴訟標的」之爭執，亦可藉此決定判決效力之客觀

範圍。 

3. 訴訟標的之認定標準 

訴訟標的之認定標準，依隨程序法對實體法概念之借用密度（依賴性）及程序法獨

自價值追尋（例如紛爭一次解決、訴訟經濟等）之發展，呈現多樣性，學說上意見紛

歧。有持統一概念之見解者，亦有認為訴訟標的概念在程序上依情形可有不同概念內容

者。 

就訴訟標的之特定及其與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主張之異同等爭議乃涉及訴訟標的之認

定標準的新舊訴訟標的理論爭議，有如下見解： 

 單一訴訟標的概念論（統一說） 

訴訟標的之認定標準，依論者對於訴訟法與實體法間關係密接性及訴訟法之獨立

性，與價值上取捨之決定有關。 

A. 舊訴訟標的理論 

此說又稱舊實體法說。我國學說上，早期多採此說，而認訴訟標的乃指當事人主張

或否認之權利或法律關係或其他事項，請求法院加以裁判者。（陳計男，民事訴訟法

（上），2009年，頁 233；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民事訴訟法新論，2010年，頁 263-

264、287；吳明軒，民事訴訟法（中冊），2011 年，頁 675；姚瑞光，民事訴訟法論，

2012年，頁 401） 

依此說之見解，訴訟標的乃原告在訴訟上所為之特定實體法之權利主張。亦即原告

在訴狀上或在言詞審理時，所表明之實體法上權利或法律關係（參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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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948 號判決：「次查當事人起訴，應表明訴訟標的及與其相結合之原因事實，此觀民

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所謂訴訟標的，係指

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不認之法律關係，欲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而言（本院六十一年台再

字第一八六號判例參照）。訴訟標的之表明，攸關既判力客觀之範圍（民事訴訟法第四百

條第一項參照），倘原告所表明之訴訟標的有不明暸之情形致未能加以特定，審判長應行

使闡明權，俾劃定審判之對象及攻擊防禦方法之範圍，並預告既判力客觀之範圍，以促

進審理集中化及防止對於被告造成突襲。又基於處分權主義及辯論主義，訴訟標的應由

當事人自行表明，法院不得代當事人為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之一第一項立法

理由參照），此與法院應就其認定之事實依職權適用法律，以判斷其法律效果，不受當事

人所表示法律意見之拘束，係屬二事。又我實務上多未採用學說上所謂之新訴訟標的理

論（本院四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五二號、四十七年台上字第一○一號、六十七年台上字

第三八九八號判例參照），自不得以原告已表明對被告之受給權（請求之法律上之資格或

地位），即謂其已為訴訟標的之特定。而租金給付請求權與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或損害賠

償請求權，為不同之訴訟標的（本院四十三年台抗字第五四號判例參照），倘有變更或追

加，即屬於訴之變更或追加（本院二十六年渝上字第三八六號判例參照）。」）。在給付之

訴，乃以實體法之請求權作為在訴訟上之訴訟標的；在確認之訴，則係指一定之法律關

係；而形成之訴則係以各該形成權作為訴訟標的。同一事實關係，如在實體法上能構成

多數不同之請求權，各請求權均為獨立訴訟標的。例如，原告之某機車為被告所竊取，

雖被告僅有一竊取機車之行為事實，但在民法上，原告有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侵權

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之返還請求權，民法第 767 條所有物之

返還請求權，民法第 962 條占有物之返還請求權等。學者有將此四種請求權並存之關係

稱為請求權競合者，蓋原告於獲其中一請求權之滿足而受給付時，不得更以其餘請求權

要求被告再為給付；惟若原告於未獲給付之前，得同時或先後就各該請求權主張權利，

請求被告為給付。如此，原告起訴時，似得分別提起四次訴訟，請求法院為四次判決，

而不構成民事訴訟法第 253 條禁止當事人就同一訴訟事件再行起訴之問題。且若同時於

一訴訟中提起，則為訴之客觀合併。若僅主張侵權行為，於起訴判決確定後，如另提起

其他請求權之訴，亦不受前訴之既判力所及。此說之優點在於對當事人而言，攻防聚

焦，不會發生突襲，具法安定性，且對於原告之各實體權利有較完整之保障。對法院而

言，作限制性審理活動，較易審理結案。且實務上易於理解及操作。但亦有如下缺點：

造成被告應訴負擔；紛爭無法一次解決；多次起訴造成整體上法院之負擔及訴訟

不經濟；易有裁判矛盾情形。 

B. 新訴訟標的理論 

新訴訟標的理論係將訴訟標的之概念自民法實體權利之概念加以解放，單純自訴訟

法立場，亦即著眼於訴訟上之需要，以原告在起訴狀中之訴之聲明及事實理由之主張，

建構訴訟標的之概念，而將實體權利之主張僅視為當事人之法律見解之提出而已。在新

訴訟標的理論下，訴訟標的係一包括性之訴訟上請求，在給付之訴乃指原告之受給付地

位，在形成之訴則為形成該法律關係之地位。 

學說上，主張我國應採取新訴訟標的理論者，其認為可以採取之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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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民事紛爭一次解決，不要增加法院、被告負擔。 

蓋若採舊訴訟標的理論，原告將可一再起訴，不僅浪費被告之勞力、時間、費

用，並將徒增法院受理訴訟案件之件數，導致訴訟遲延，難符訴訟經濟之理想。 

 「汝給我事實，我給汝權利」，以保護不懂法律的原告。 

於請求權競合之情形，如採舊訴訟標的理論，又不為闡明，則往往將使在法律上

有理由之人，只因不懂法律未能說出實體法上請求權名稱而慘遭敗訴。惟法條之

適用乃法院之職責，如當事人陳述之事實，在法律上有理由，且又為法院所採

信，法院即應依職責適用法律，承認原告在法律上有符合其所陳述之事實之權

利，為原告勝訴之判決。（駱永家發言，新舊訴訟標的理論之檢討座談會紀錄，

臺大法學論叢，第 5卷第 2期，1976年 4月，頁 4；駱永家，票據債權與原因債

權競合時之訴訟標的與舉證責任，民事法研究 I，1983 年，頁 46-47。又同樣力

倡新訴訟標的理論者：陳榮宗發言、王甲乙發言、謝森書面意見，新舊訴訟標的

理論之檢討座談會紀錄，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5 卷第 2 期，1976 年 4 月，頁

5-12、47-48） 

主張新訴訟標的理論之學者，於決定訴訟標的異同之標準時，有採二分肢說、一分

肢說及三分肢說者。二分肢說係德國通說，乃認為，訴訟標的之內容係由原告陳述之事

實（理由）及訴之聲明加以確認，事實理由與訴之聲明二者均構成訴訟標的之重要要

素。惟應注意者，就二分肢說所指之「事實」，存有二不同學說，有採權利發生事實說

者，亦有採生活事實說者，前者係指「為充分已被明示或依陳述內容所得被特定主張權

利之法律要件所必需之事實」。如新陳述（主張）之事實使可能或需要另一要件之運用及

其他法律規範者，其訴訟標的即屬非同一。所謂生活事實說乃自生活原因事實出發，亦

即其事實乃指統一之「生活事實經過」或「生活事實」，此一範圍自較權利發生事實者為

廣，在歷史上非必被視為同一之事實，但若依社會交易見解以「自然之觀察」而得被認

為係同一者，該等關聯事實即被視為「同一事實」。德國、奧國之通說乃採二分肢說，而

對於因買賣關係而簽發票據之情形，其二請求權（基於買賣關係者及基於票據關係者）

是否構成不同訴訟標的？依德國通說乃認為係二不同訴訟標的，但對此仍有批評者。（國

內文獻，參閱駱永家，民事法研究 I，1995 年，頁 46-47。學者並指出，若原告起訴時原

因事實同時陳明買賣關係及票據關係，與起訴時僅陳明買賣關係之事實或僅陳明票據關

係之事實者，二者有無不同？而若買賣關係成立時與票據關係成立時乃同一或係於接近

時點作成者，與買賣關係成立及票據之簽發時點距離時點頗遠者，在判斷其是否屬於事

實同一，是否有所影響？尤其在主張以自然觀點判斷是否同一事實之見解，如何對於相

距時間甚遠之買賣契約訂立行為事實與簽發票據行為事實，進行評價，即有問題。Vgl. 

Musielak, a.a.O., Rdnr. 136 m.w.N.） 

至於一分肢說乃指判斷訴訟標的之標準（考慮因素）單純以訴之聲明（訴訟請求）

決之，（駱永家，票據債權與原因債權競合時之訴訟標的與舉證責任，民事法研究 I，

1983年，頁 46-48）此一見解對於金錢給付之訴之訴訟標的有難以適切說明之問題，例如

訴之聲明係請求新臺幣 20 萬元，但其可能係基於 2003 年 5 月 1 日之借款債權或基於

2004 年 2 月 1 日之買賣債權，因而純粹自訴之聲明並未能對於訴訟標的為適切之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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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者另有提出所謂三分肢說者，亦即決定訴訟標的之標準應包括訴之聲明、事實

及請求之法律理由三者。 

此理論乃德國學者 Böhm 提出，其見解乃謂，訴之聲明、原因事實確定訴訟標的，

但二者須藉助於應適用之實體法規確定，是以此等法規亦屬於訴訟標的之構成要素。即

在訴之聲明、原因事實外，加入個案中應適用之實體法規，經由此項實體法規而確定、

限制所謂之原因事實之範圍。而採取此說者，乃認第 244 條第 1 項規定，若排除當事人

之部分，則和三分肢說之主張極為接近，故其認為此說較為可採。且認此說之缺陷可藉

由第 199 條之 1 予以緩和，若能配合律師強制代理制度導入，即可有效排除其缺陷。（張

文郁，民事訴訟訴訟標的理論之研究，曾華松大法官古稀祝壽論文集，2004 年，頁

534、541、546-547） 

其在奧國被提出之原因乃，雖一般而言，法院並不被當事人所主張之法律關係所拘

束，但實務見解頗多認為如當事人已明確表示限定於特定法律理由（請求權）者，則法

院不得基於其他法律理由判決之。（Vgl. H. Rechberger/Simotta, a.a.O., Rdnr. 256 m.w.N.） 

而關於複數請求權之訴訟標的問題，學者指出其可區分為三種，（Vgl. H. 

Rechberger/Simotta, a.a.O., Rdnr. 258 ff.）其一乃所謂請求權基礎競合（即法律競合），例如

乘客因司機過失而受傷，其所可能發生請求權包括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及危險責任，

依二分肢說此情形乃基於同一生活事實（該車禍），故屬一訴訟標的，即使同時提出，亦

無訴之客觀合併問題，而既判力亦及於全部。其二係所謂請求權競合（真正競合），例如

甲係某物所有人，與乙訂立借貸契約後，甲又將該物遺贈予乙，則乙對甲之繼承人得以

借貸契約（假設有此請求權）或遺贈關係主張該物之交付。此一情形存在不同之事實，

依二分肢說似應被認為二不同訴訟標的。其情形乃與基於買賣關係而簽發票據之情形相

類似。但若採一分肢說則非如此。其三乃所謂想像競合類型，例如原告提起金錢給付之

訴，理由乃被告與原告間存在對某物之買賣契約，基於該買賣契約關係主張價金請求

權；或者，如該買賣契約不成立時，因該物已遭被告消費殆盡，則請求不當得利（該物

價值）之返還。此一類型依二分肢說（採生活事實說者）或一分肢說，均認為係一訴訟

標的，但若有採權利發生事實說者，則屬未必。 

相較於舊訴訟標的理論，新訴訟標的理論擴大對於訴訟標的定義之外延，將訴訟標

的擴大解讀為「受給付地位」或「欲形成之法律關係」，如此，乃將原在舊訴訟標的理論

中可能被視為獨立之訴訟標的者，在新訴訟標的理論中，可能僅成為法律上觀點之提出

而已。其優點乃包括：基於保障原告之權利行使立場，對於法律主張或權利義務關係定

性，應交由法院負擔其認定之責任，此一理論，適可對於原告之實體及程序上正當權利

加以保障，而減輕原告法律主張之負擔，避免因其不諳法律而不會主張實體權利或主張

錯誤而遭敗訴判決，貫徹「汝給我事實，我給汝權利」之觀點。且其可避免一次紛爭，

多次利用程序所造成之訴訟不經濟及相關程序主體之負擔。 

但此說亦存在其缺點，亦即以原告受領給付地位為判斷標準，非以個別權利為準而

定訴訟標的，於審理中，兩造對攻防對象未必得適當理解，而在判定既判力之客觀範圍

時，亦發生判斷上困難，易令當事人遭受突襲之危險。例如審理中兩造集中攻防侵權行

為之成立與否，法院判決時卻認為該當債務不履行，而判原告勝訴，即會造成法律上突




